关于教材选用审批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了做好教材的选用工作，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西电教〔2005〕43号)的精神, 学校决定对2005年秋季用教材（补报）和2006年春季用教材进行审批。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全校实施统考的课程教材选用情况，由下列单位组织填报审批表，并请各基层单位和学院教材建设委员会签署意见，报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审批。

	序号
	课程名称
	填报选用教材单位

	1
	高等数学
	理学院——数学系

	2
	大学物理
	理学院——物理系

	3
	物理实验
	理学院——物理系

	4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机电工程学院

	5
	线性代数
	理学院——数学系

	6
	场论与复变函数
	理学院——数学系

	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理学院——数学系

	8
	电路分析基础
	电工电子基地

	9
	信号与系统
	电工电子基地

	10
	电路、信号与系统实验
	电工电子基地

	1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电工电子基地

	1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电工电子基地

	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人文学院——社科系

	14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人文学院——社科系

	15
	中国近代史纲要
	人文学院——社科系

	1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政治教研室

	17
	大学英语
	人文学院——外语系

	18
	军事理论
	武装部

	19
	计算机文化基础
	计算机学院


2.其他课程选用教材的情况，由其课程讲授单位组织填报审批表，经填基层单位意见、学院教材建设分委员会审批意见后，留存各教学单位备案。下学期开学后，学校组织校教材建设委员会专家进行检查。
3.各单位负责教材工作的老师和主管教学负责人应认真做好教材的调研和选用工作，并于2005年12月19日上午11：00前将需要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审批的教材选用审批表以文字和电邮（ypm@mail.xidian.edu.cn）两种形式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4.下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选用教材审批表”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请点击（http://jyk.xidian.edu.cn/news_detail.asp?ArticleID=17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材建设委员会

                                 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